
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實施要點

民國109年 07月 10日府觀業字第1090051943號訂定

一、計畫目的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輔導金門地區遊覽車客運業加速汰換

現有老舊營運車輛，以提高服務品質，發揮節能減碳之效益，依據金

門縣觀光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之一規定，特訂定本要

點。

二、經費來源:年度預算經費 18,000,000元整，由離島建設基金及本府觀

光發展基金支應(經費用罄為止)。

三、補助對象：

領有「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公司或行號，其執照登記之營業種類

為「遊覽車客運業」、營業區域為「金門」。

四、申請條件：

(一)年度新購全新或較新(指車齡五年以下)遊覽車並汰換已於金門縣完

成領牌或過戶手續最近一年有營運事實之所屬現有營業遊覽車者。

(二)申請汰換年度仍繼續經營者，未有停業、破產或歇業等未營運事實

者。

(三)申請補助對象未有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經監理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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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路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處分者。

(四)申請補助對象應提出公司整體車齡資料，且汰換對象應以該公司所

屬遊覽車輛中較老舊(指出廠車齡超過十五年)之車輛優先汰換，所

換購車輛應定期至環保單位檢驗，並符合環保第五期排放標準。

(五)已受領購車(含全新及較新車輛)補助之車輛，不得再申請補助。

五、申請方式及期程：

(一)第一階段(提送購車計畫畫):

申請補助須於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以收件戳章日期為準)提具遊

覽車汰舊換新獎助計畫申請書送本府，本府得按當年度預算審核優

先次序(以購置全新車輛為優先)，依序補助汰換，並應檢送下列書

表：

（其中影本需與正本相符）

1.填具汰舊換新車輛購車計畫申請書（附件三）。

2.汽車運輸業執照影本。

3.公司證明(如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申請人或負責人國民身份證影本。

5.新購遊覽車型錄或規格表或牌照登記書影本。

6.新購遊覽車估價單或汽車買賣合約書影本。

7.預計汰換之遊覽車行車執照及牌照登記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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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遊覽車車輛車齡分佈調查表（附件四）。

經本府核定購車補助計畫次日算起一百二十個日曆天完成購車合約

及交車領牌作業。

(二)第二階段(提出撥款申請):

補助金額核撥申請須於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提出(以收件戳章日

期為準)，並應檢送下列書表：（其中影本需與正本相符）

1.填具申請年度汰舊換新車輛補助請款書（附件五）。

2.汰舊換新領款收據（附件六）。

3.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4.新領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5.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6.購車收據或相關證明文件。

7.報廢車輛證明文件影本。

8.汰舊換新車輛切結書（附件七）。

9.車輛相片六張(前、後、左、右、行李廂、乘客座位)。

10.全新車輛應檢附車輛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文件。

六、補助基準：

(一)本要點補助基準依購置遊覽車齡之車價比例予以補助，其補助額度

及補助上限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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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購之遊覽車符合規定，則依上開比例核予補助車價；所稱車價為

不含營業稅；倘另有其他相關規定免徵稅額者，則應扣除稅額後()，

提出申請。

七、審核原則：

(一)核撥經費時，公司已無繼續經營事實，或監理機關認為有發生嚴重

影響公司經營，致影響補助車輛採購之事實者，不予補助。

(二)未依本要點執行期程辦理者，不予補助。

(三)統一發票所載日期較本計畫實施日期為早或跨年度者，不予補助。

(四)申請文件不實或造假者，不予補助。

(五)申請補助之遊覽車輛於五年內不得過戶，期間車輛不得移作他用、

轉售或同台車重複請領者，應視情節輕重得追回違規車輛已撥付之

補助款。

(六)違反本要點申請規定或前一年申請本府相關購車補助有違反使用限

制規定，應視情節輕重得追回違規車輛已撥付之補助款，且違規業

者當年度不得提出申請計畫；倘當年度業經本府核列完成，則得連

同當年度核定內容一併撤銷補助。

(七)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

請要件之一部分，申請人應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買賣、造假不

實、已獲他機關補助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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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鼓勵汰換措施：

為鼓勵踴躍汰換老舊營運遊覽車輛並購置全新遊覽車之客運業者，完

成汰換後將函請本府暨所屬機關單位，於所舉辦之各項活動中優先配

合租用。

九、預期效益：

(一)有效降低地區遊覽車平均車齡，發揮節能減碳之效益。

(二)營造友善安全旅遊環境，形塑地區優質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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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

實施要點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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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符申請資格退件 補正資料再送審查流程

第一階段：提出購車計

畫書(應於當年度10月

31前提出)

第二階段：提出撥款申

請(應於當年度12月 15

前提出)

行文同意補助並核定

額度後始可購車

函知申請者

同意撥款

補正資料再送審查流程



 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實施要

點

               補助基準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

購置

車齡
全新

未滿 1

年

滿 1年~

未滿 2

年

滿 2年~

未滿 3

年

滿 3年~

未滿 4

年

滿 4年~

未滿 5

年

備註

補助

額度

購入

車價之

45%

購入

車價之

38%

購入

車價之

34%

購入

車價之

28%

購入

車價之

26%

購入

車價之

22%

1.車齡依行車執

照上出廠日期

為判斷基準。

2.購入車價參考

全新車或中古

車之車價。
補助

上限
270萬 150萬 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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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實施要點
購車申請書

送件案號（收件單位填寫）：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基本資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遊覽車客運
業基本資料

公司或行號名稱 立案字號

地址 公司電話

申請案車輛資料

編

號

預計新購遊覽車基本資料

廠牌 型式 座位數 購買標的 具行李廂 出廠年月
採購
數量

車輛單價
(不含稅)

總額
(不含稅)

01
□完成車 

□底盤及打造車身

□是 

□否

02
□完成車 

□底盤及打造車身

□是 

□否

03
□完成車 

□底盤及打造車身

□是 

□否

編

號

預計汰換車輛基本資料

車牌號碼 引擎號碼
廠牌
型式 座位數 出廠年份 汰換日期 原購入年月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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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汰舊及新購遊覽車計    輛。

▓檢附文件如次：(檢附者請打勾；影本請註記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公司章及申請人印

章)

□汽車運輸業執照影本。

□公司證明(如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或負責人國民身份證影本。

□新購遊覽車型錄或規格表或牌照登記書影本。

□新購遊覽車估價單或汽車買賣合約書影本   份。

□預計汰換之遊覽車行車執照及牌照登記書影本各   份

□公司遊覽車車輛車齡分佈調查表。

▓新購車價總額(未含稅)預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人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所載資料及所附文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同意金門縣

政府向有關單位查證、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該等資料。

二、申請人暸解金門縣政府有權依其相關規定決定補助金額，申請人不得以此對金門

縣政府為任何請求。

三、申請人已完全瞭解並同意遵守「金門縣一百零八年度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補

助實施計畫」申請作業規定所有內容。

四、本公司承諾  年  月  日前完成新購車輛購車合約及交車領牌及舊車汰換，並如

期陳送資料，否則視同放棄。

五、其它承諾事項：

  

申請人(簽章)：　　　　              公司大小章：

審查結果：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符合規定

□同意納入補助。

□已超過預算額度，列為    年度序號    遞補業者。

□不符合規定（不符合說明如下：）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辦人



                       有限公司

遊覽車車輛車齡分佈調查表

統計期間:截至   年   月   日

年份
現營車輛數（含停

駛）
預計汰舊車輛數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備註:
1. 資料不足之處自行增列年份。
2. 請於空白處蓋公司大小章。

附件四



  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補助實施要點

請款申請書

送件案號（收件單位填寫）：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遊覽車客運業

領牌新車及報廢舊車基本資料

編

號

領牌新車基本資料 報廢舊車基本資料

車號 引擎號碼 廠牌 車型 座位數 車號 引擎號碼 廠牌 座位數 出廠年份

01

02

03

04

05

▓新車採購、新車領牌計    輛，舊車報廢計   輛。

▓檢附文件如次：(檢附者請打勾；影本請註記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申請人印章)

□汰舊換新車輛領款收據。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新領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

□購車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或可茲證明之購車單據影本及匯款證明影本。

□報廢車輛證明書影本。

□汰舊換新車輛切結書。

□新車相片六張(前、後、左、右、行李廂、乘客座位)。

□全新車輛應檢附車輛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文件。

▓新車統一發票金額合計為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請求補貼金額為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人保證所載資料及所附文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同意金門縣政

府向有關單位查證、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該等資料。

申請人(簽章)：　　　　              公司大小章：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處長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辦人

附件五



領  據

茲收到「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實施要點」補

助經費計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請逕匯入金

融 機 構 帳 戶 ：                        ； 戶 名 ：

；帳號：                   。

此  致

金門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全銜及蓋公司章）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
　本公司申請「金門縣政府輔導地區遊覽車營運車輛汰舊換新實施要

點」補助款所報之各項資料均依規定填具正確無誤，並依規定將補助購置

車輛妥適運用，若有填送資料經主管機關查證不實或虛偽之處，且溢領補

助款或違反使用限制及轉售規定時，當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日起七日內無

異議繳回溢領之款額，並願負相關行政處罰及法律責任。

此致

金門縣政府

　

　　　　　　　　公司名稱：　　　　　　　　　（全銜及蓋公司章）

附件六

附件七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